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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有限合伙协议暨产业基金进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 10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投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5-076），拟以全资子公司华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胜信泰”）

为出资方，与其他出资方共同设立产业基金。 

2015 年 11月 17日，华胜信泰同其他出资方签署了《北京中域昭拓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成立产业基金。 

 

二、产业基金的主要情况 

（一）基金的名称、规模、成立目的和存续期 

基金名称：北京中域昭拓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工商注册登记的

名称为准） 

基金总额： 6亿元人民币。 

经营目的：将北京市关于发展高精尖产业的相关政策与股权投资的市场化运

作相结合，积极响应北京市构建高精尖产业结构的战略目标，推动北京高精尖产

业的升级发展，为北京市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贡献，并为出资人创

造满意的投资回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业务；股权投资咨询业务（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

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基金的存续期为 5年（自基金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其中，投资期

为 3年，退出期为 2年，经合伙人会议批准，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相应延长

或缩短。 

（二）投资人名称、住所、性质及其承担责任的形式 

基金的合伙人共 5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1人，有限合伙人 4人。 

各合伙人名称、住所及法定代表人如下： 



1、普通合伙人 

名称：北京中域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村南 1号楼 6层 D607室 

法定代表人：朱君 

（北京中域嘉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详细信息请参考《关于投

资成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5-076）） 

2、发起人名称：华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号科技财富中心 A 座 11层东区 

法定代表人：王维航 

3、有限合伙人 

1)  

名称：北京市经委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经委市场中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 48号 

法定代表人：夏景良 

2)  

名称：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创投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庄海 

3)  

名称：华胜信泰科技有限公司（“华胜信泰”）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8号科技财富中心 A 座 11层东区 

法定代表人：王维航 

4)  

名称：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猎德大道 68号 1001房 

法定代表人：蒋志翔 

普通合伙人对基金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基金债务承担责任。本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进行投

资管理。 

基金存续期内：前 3年，每年按照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2%向基金管理公司

支付管理费；后 2年，每年按照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1%向基金管理公司支付管

理费。 



 

（三）各合伙人的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和出资期限 

1．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首期出资 占认缴额比例 

1 北京中域嘉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600 1% 300 50% 

    2．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首期出资 占认缴额比例 

1 经委市场中心 现金 12000 20% 6000 50% 

2 中创投公司 现金 5000 8.3% 2500 50% 

3 华胜信泰 现金 22400 37.3% 11200 50% 

4 民生加银 现金 20000 33.3% 10000 50% 

3、合伙人的认缴出资将分为二次缴资：首次缴资金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

的 50%，第二次缴资金额为各合伙人认缴出资的 50%。第二次缴资将于首次缴资

金额的 70%资金完成投资之后一个月内完成。 

（四）利润分配方式 

基金按照“先返本后分利”的原则、按照财务年度对基金的利润进行分配，

基金在每年度结束时可将当年的可分配利润及收回的投资本金通过利润分红等

方式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所有合伙人均收回其实

缴出资额。在基金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的资金累计达到全体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总额

前，普通合伙人无权提取业绩报酬。 

在按照上述约定进行分配后的投资净收益，按照如下约定进行分配： 

投资净收益中的 20%作为业绩报酬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投资净收益的

80%在所有有限合伙人之间按照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五）基金投资策略 

    1．基金以股权方式投资于高精尖产业领域处于成长期并具有产业基础的高

成长企业，并提供增值服务协助企业快速发展；基金通过股权转让或被投资企业

上市等形式实现退出。 

2．基金投资领域为高端计算机产业链中的服务器、数据库、中间件、存储

器、云计算技术与应用等项目公司的股权以及上述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项目公司的

股权。 

 



三、产业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14年开展可信开放高端计算系统产业化项目（即“TOP”项目）建

设以来，经过一年的努力，公司研发、生产的高端服务器产品取得了政府、金融

等行业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的中间件、数据库产品也在进行内部测试并将很快

推向市场。 

华胜信泰发起的产业基金，充分利用合作伙伴在各自领域的资源优势，将继

续加大对 TOP项目的投入，有利于推进 TOP项目的产业化进程，夯实公司“产品

产业化”的业务战略。 

本公司将根据产业基金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19 日 


